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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宣傳跨領域學程之

「英語菁英學程」  

 

 

 

2.語言中心申請公告

並發送 EMAIL 至全校

學生。 

 

 

3.本校學生於公告時

間內，持等同於全民英

檢中級以上成績證

明，上網加入「英語菁

英學程」。 

 

4.至跨領域學程審核

學生資料。 

 

 

 

5.學生上網選課。 

 

 

 

 

6.語言中心檢核學生

學分數並頒發英語菁

英學程證書 

 

法令依據 國立雲林科技大學學生申請修習【英語菁英學程】規定 

備註 承辦人：語言中心承辦人（分機 3272） 

 

語言中心公告英語菁

英學程登記時間 

 

登記作業：上傳英檢成績

申請 

學生具有等同於全民英

檢中級初試以上成績並

上跨領域學程系統申請。 

學生修滿 16 學分，頒

發英語菁英學程證

書。 

登錄跨領域學程系統審

核 

 

學生上網選課 

 


